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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财社〔2015〕132 号 
 

 

 

 

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云南省委 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

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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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云发〔2013〕12 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

南省县级以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云

政办〔2013〕124 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精神，经省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将《2015 年省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目录》（以

下简称《目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结

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 

一、公布本部门项目目录 

请各省直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本次印发的《目录》，结合

部门预算安排，于 6 月 30 日前按规定确定并公布本部门向社会

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目录，并明细项目数量、规模、必要成本、

效果、目标要求等相关内容。公布情况请及时报送省财政厅备

案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 

（一）省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《暂行办法》规定的

程序，合理编制采购预算，妥善确定采购方式，认真签订购买

合同，并按现行政府采购资金支付程序支付购买服务经费。 

（二）年度终了后，于下一年度 1 月 31 日前将本年度购买

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将总结报送省财政厅部门预算

管理处室，并抄送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凡是列入《目录》的事项，省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作



 

— 3 — 

为购买主体，必须按照《暂行办法》和本《通知》的要求予以

组织实施。对于没有按要求实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项

目，省财政厅将不予安排下一年度本项目的工作经费，并视情

节轻重，会同监察、审计部门按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 

（二）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，必须符合《暂行办法》

规定的条件，按照政府采购的相关程序和规定，积极参与购买

服务工作。在工作中要严格履行购买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，

确保圆满完成服务工作事项，对于采取非法行为瞒报资质、骗

取购买服务经费的行为，登记管理机关将取消其登记资格，财

政部门将会同监察、审计等部门收回专项经费。 

（三）为防止出现故意规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现象，省财

政厅将利用“资金拨付动态监控系统”,凡属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

服务范围，但是政府机关没有主动申请纳入《目录》中的项目资金，

或者承接组织未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，一律不让其转款至社会

组织账户。因特殊原因需要在执行中增加购买服务的，预算单位需主

动向省财政厅对口预算管理处室提出购买服务申请，在社会保障处备

案登记并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处审核后，国库处根据社保处出具的同意

意见和采购处提供的项目采购备案表审核后进行拨款。 

（四）扣除服务成本费用后，社会组织可以提取剩余采购经

费的 10%-15%作为其管理工作经费。 

四、监督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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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政府监管、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综合监

管体系。建立健全编办、发改、财政、民政、审计等部门各司

其职、信息共享、协同配合、依法监管的联动机制。财政、监

察、审计等部门应加强对购买服务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对违

法违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，按规定分别给予处罚、处分或移交

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附件：2015 年省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目录 

 

 

 省财政厅         省委编办       省发展改革委 

 

 

 

          省民政厅           省审计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8 日 
 

 抄送： 李江常务副省长、张祖林副省长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教育厅、

省卫计委、省环保厅、省农业厅、省水利厅、省科技厅、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，省财政厅综合与研究处、教科文处、经建处。 

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5年 7月 1日印发 


